
沧州市白内障超声乳化诊疗规范（试行）

为规范沧州市白内障超声乳化技术临床应用的管理，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根据

卫生部《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结合我市白内障超声乳化技术应用的实际情况，制

定本规范。本规范为技术审核机构对医疗机构申请临床应用白内障超声乳化技术进行审核的

依据，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师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技术的基本要求。

本规范所称白内障超声乳化技术是指通过显微外科手术技术，运用超声乳化仪等相关

设备，将患者晶状体乳化吸除及植入人工晶状体的技术。

医疗机构基本要求

(一)具备相应临床应用能力和条件的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或眼科专科医疗机构。

(二)具有可供眼科专用的床位 5 张及以上，每年完成内眼手术≥100 例。其中白内障手术 50

例以上。

(三)具有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的眼科专科医师 1 名以上，同时具有经过进修或培训过的眼科

护士 1 名以上。

(四)具有临床检验、放射和心电图等相关检查能力的科室。

(五)眼科应配备裂隙灯、眼底镜、眼科 A 超/B 超、角膜曲率计、眼压计、屈光检查设备，建

议配置角膜内皮计数仪等仪器设备。

(六)开展超声乳化手术的医疗机构若聘请外单位医师进行手术，必须按卫生行政部门的相关

要求执行，本医疗机构具备白内障围手术期管理能力。

（七）手术室设施设备要求

1.具有适合眼科内眼手术的眼科手术室，配备相关的抢救设备，布局符合要求。

2.手术室洁净标准应符合卫生部领布的《消毒隔离技术规范》，符合眼科内眼手术条件的手

术室标准。

3.手术室应配备相对固定、非临时租借的白内障超声乳化仪，符合内眼手术标准的眼科手术

显微镜、白内障超声乳化专用器械和快速消毒锅。

4.超声乳化仪的手柄和所有手术器械应找照要求实施高温高压蒸汽消毒。

5.植入眼内的人工晶体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对植入物的相关要求，同时是 SFDA 批准应用的



产品。折叠人工晶体植入器应为一次性或与人工晶体配套的可以高温高压消毒的植入器。

二、人员基本要求

(一)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主刀医师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资格证书及医师执业证书(注

册为眼耳鼻喉科专业），具有主治医师及以上医师资格。

1.本规范实施前具备以下条件的医师，可通过认定方式取得相关技术执业资质：

1）同行专家评议专业技术水平较高，并获得 2 名以上本专业主任医师推荐，其中至少 1 名

为外院医师。

2）独立完成 300 例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或符合以下两项要求：①有 7 年以上眼科临床诊疗

工作经历，有相应显微手术操作经验，近 2 年年均内眼手术 50 例以上；②在本专业有临床

经验医师(已独立完成 300 例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者）的指导下，完成至少 100 例超声乳化

手术。

3）手术质量相关指标符合卫生部医疗质量管理要求，近 3 年内未发生过二级以上与开展白

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相关的负主要责任的医疗事故。

2.拟从事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医师须经过卫生行政部门认可的培训基地培训并考核

合格，并热练掌握白内障囊外摘除手术且具有白内障囊外摘除手术经历，同时经过白内障超

声乳化手术培训和手术带教(独立完成 ECCE50 台以上且跟台分步骤完成 PHACO50 台以上）。

（二）其他相关岗位人员应具备的资质要求

1.手术室护士应具有 1 年以上手术室工作经验，并接受过眼科手术相关培训，熟悉并掌

握手术室基本操作规程，熟练掌握白内障超声乳化仪的使用和显微器械的使用及保养，熟练

掌握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器械的清洗和消毒。

2.经过视光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的眼科专业人员。

3.负责人工晶体度数等检查的技术员，须具有眼科相关专业背景，并能熟练运用相应检

查仪器。

三、技术管理基本要求

严格遵守白内障超声乳化技术操作规范和诊疗指南，正确掌握白内障超声乳化技术的适

应证和禁忌证，根据患者病情、可选择的治疗手段、患者经济承受能力等综合判断，决定治



疗方案。

（一）收治基本标准

1.手术适应证：当患者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可行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

1）患者因白内障导致视功能下降（视力下降、对比敏感度下降、复视、多视、眩光等），

并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2）晶状体的混浊程度明显妨碍眼底病变的诊治；

3）晶状体病变本身己导致炎症反应；

4）合并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或药物难以控制的慢性闭角型青光眼、晶溶性青光眼或开角型青

光眼；

5）无复明希望、影响美观的白内障，患者有手术要求者。

2.当患者有以下情况之一时，禁行或慎行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

1）患者无手术治疗的愿望;

2）通过戴镜等视力矫正方法可以改善视功能而满足患者的需求,患者的生活质量尚未受到明

显的影响；

3）超声乳化手术可能无法改善视功能同时晶状体混浊不影响眼底病变的诊治；

4）患者因同时件有严重的全身(如慢性阻塞性肺疾患，近期发生心肌梗塞，频繁的内脏绞痛，

控制不佳的糖尿病，控制不佳的高血压等)或眼局部病理状况而影响超声乳化手术的安全进

行；

5）患者全身情况不能配合、耐受局麻或全麻手术者；

6）全身、眼部及周围组织活动性炎症；

7）术眼角膜内皮计数低于 1000/mm²，应建议患者到具有丰富超声乳化手术经验的医院实

施手术；

8）患者或监护人未签署正式的手术同意书和告知书：

9）无法按照医嘱进行术后用药和随访，不能安排可靠的术后处理事项。

(二）术前检查、诊断和评估

1.患者病史(包括对患者全身功能状况的评估)；



2.视力和屈光状态以及视功能检查；

3.外眼检查(眼位和眼球运动检查、眼脸、睫毛、结膜、泪器、眼眶等)；

4.瞳孔功能评估；

5.眼压．

6.眼前节的裂隙灯检查；

7.常规散瞳后行晶状体、玻璃体和服底（黄斑、周边视网膜、视盘）检查，但有前房深度过

浅等特殊情况时应慎重；

8．对高龄(80 岁以上）、合并角膜病变、青光眼、虹膜炎等眼部疾病的患者、有内眼手术

史、有眼部外伤史或晶状体核过硬的患者须行角膜内皮检查（不具备检查条件时可到有条件

的医院检查）；

9．生物测量（要求手术前双眼同时检查）和计算：角膜曲率测量、眼轴长度测量、眼部 B

超检查及人工晶状体的计算和选择等：

10.与手术有关的患者精神、身体状况评估;

11.有条件者尽量进行角膜内皮计数、对比敏感度、角膜地形图、视觉电生理、黃斑/视盘

OCT 等检查。

（三）技术应用的质量要求

除特殊情况，双眼不宜同时行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以防止双眼同时发生内眼感染的可

能。如特殊情况需同时行双眼手术时，术中不同眼别须更换手术台、手术包及消毒所有手术

器械。

1.手术操作基本程序

1）充分散瞳（通常用短效快速散瞳剂)。

2）确定无感染状况后，局部皮肤和结膜囊消毒(用聚维酮碘按规定比例稀释后冲洗结膜囊)，

手术野消毒范围上界超过眉弓、下界过鼻底、鼻侧过鼻梁、颞侧过太阳穴。

3）麻醉：可以根据病人的状况选择全身麻醉或局部麻醉，局部麻醉包括球后、球周、Tenon’

s 囊下、结膜下、表面等。由于全身麻醉的各种危险因素,尤其是老年患者心肺功能的不完善,

通常选择局部麻醉和表面麻醉。术前应同患者说明拟采用的麻醉方式，术前进行手术需要眼



位的适应性训练。局部针注麻醉有可能致斜视、眼球穿通、球后出血、黄斑缺血等并发症,

应引起注意。

4）切口：可为 3.2mm 巩膜隧道切口或＜3.0mm 透明角膜切口，切口设置的位置应尽可能地

中和原有的散光。切口均为有一定长度的隧道切口以增加自闭性。

5）超声乳化手术眼内操作步骤包括：

①连续环形撕囊技术；

②水分离技术：

③分核和劈核等技术：

④清除晶体皮质；

⑤将人工晶状体植入囊袋内，并使其位置居中。囊袋完整性破坏时根据情況植入睫状沟或縫

线固定于睫状沟。

6）术毕水密切口或根据患眼具体情况决定是否缝合切口。

7）术毕用抗生素和糖皮质激素复方眼膏涂入结膜囊，并以眼罩包眼或结膜囊放置角膜绷带

镜并点眼液。

2.成功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评佔要点：

1）后房型人工晶状体稳定植入囊袋内或睫状沟；

2）角膜、虹膜和其它眼内组织反应轻：

3）非缝合自闭性水密切口或适当缝合的切口：

4）无感染发生；

5）达到手术前设计的屈光状态或能够进行眼后段疾病的诊疗。

3.以下容易引起术中及术后并发症的高危病例，建议到具有丰富超声乳化手术经验的医院实

施手术：

1）眼窝深陷，窄脸裂，突前额；

2）硬核（深褐色或黑色核白内障)；

3）膨胀期白内障和过熟期白内障：

4）后极性白内障；



5）皮质液化性白内障；

6）高眼压：

7）高度近视眼：

8）青光眼滤过手术后：

9）屈光手术后；

10）玻璃体和视网膜手术后；

11）穿透性角膜移植术后：

12）怀疑角膜内皮细胞计数≤1000 个/mm²，其中六角型细胞低于 50%时；

13）瞳孔难以散大者；

14）虹膜后粘连：

15）晶状体悬韧带松弛和断梨；

16）短眼轴甚至真性小眼球；

17）儿童白内障：

18）外伤性白内障。

4.独眼白内障

应严格掌握手术指征，手术必须由有丰富经验的白内障超声乳化医师操作，严格做好围手术

期管理，并与患者及家属沟通解释严重并发症导致完全失明的可能性。

5.术后处理

1）手术中如有严重并发症和/或出现患者不适等情况，须留院观察并进行需要的处理：

2）告知患者术后用药、复诊和注意事项；尤其对于糖尿病患者应于出院时告知患者定期眼

底病门诊复查；

3）术后第 1 天复诊，做眼科常规检查（视力、裂隙灯、眼压等）。如无特殊情况，常规术

后 1 周、1 月、3 月再次复诊：

4）告知患者若出院后术眼突发眼红、眼痛、视力下降、畏光、流泪等症状，需立即前往眼

科急诊就医；

5）通常白内障手术 3 个月后术眼屈光状态稳定，此时可行验光配镜;



6）白内障超声乳化最常见的术后并发症是后囊膜混浊，如果影响患者视力或视功能可激光

或手术治疗。

6.术前及术后用药

1）术前点用的滴眼剂，以单方剂广谱抗生素（主要是喹诺酮类）滴眼液为主，预防手术感

染。术眼在手术前 1 天~3 天点用抗生素滴眼液，3-4 次/日或手术前 1 天局部抗生素眼液应

每小时一次,连点 8 次,以减少术后感染机率；

2）术后应用抗生素和糖皮质激素复方滴眼液或糖皮质激素滴眼液；

3）术前术后根据情况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散瞳药及人工泪液。

（四）卫生学及其他管理要求

1.所有白内障超声乳化器械、敷料、人工晶状体等都应处于灭菌状态。为达到卫生学的

要求，应是一眼一用一灭菌，即 1 只眼使用 1 套超乳及注吸手柄、1 套手术器械、1 个手术

消毒包。手术器械首选高压蒸汽消毒；也可用环氧乙烷气体消毒，但应待消毒气体蒸发干净

才能使用。浸泡器械用的消毒液对眼内组织有毒性作用。术中进入前房的灌注液及药物必须

临时配用。

2、严禁手术消毒草率，器械违规使用以及非医疗人员的介入。

四、培训及其它管理要求

（一）省级培训基地由卫生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三甲医院眼科承担。

（二）培训要求

1.培训使用统一的培训教材和培训大纲。

2.培训基地为每位接受培训的医师建立培训及考试、考核档案。

3.培训基地对每位接受培训的医师进行考核，为考核合格者发合格证书。

(三）医疗机构自准予开展该项医疗技术之日起，接受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并校

规定及时完成白内障网络直报。

(四）严格执行国家物价、财务政策，按照规定收费。

五、白内障超声乳化质控督查主要内容和要求

1、有完善和符合要求的设备和人员。



2、对上述容易引起术中和术后并发症的高危因素的白内障、独眼白内障、婴幼儿白内

障等难度较大，需要手术者有较高技巧和经验的白内障手术，建议转上级医院(三级) 手术。

对婴幼儿白内障要在有玻璃体切割设备的医院手术。

3、白内障超声乳化质控的最终目的是减少手术并发症、获得更好的术后视觉质量。特

别要达到或消灭，把白内障这种可治盲的患者，在不能达到手术设备和人员要求的医院手术

后变 成不可治或难治性盲人，如眼内炎、角膜内皮功能失代偿及难 治性青光眼等。


